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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dgs.gov.cn/publicfiles/business/htmlfiles/gdgsj/s700/201702/61646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关于在全省实施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通告 

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20 号）、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 2016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

30 号）以及《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6〕

253 号），广东省将于 2017 年 3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

如下： 

 

一、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基本原则 

简易注销登记遵循自愿原则，符合简易注销登记条件的企业可自主选择适用一般注销程序

或者简易注销程序。 

 

二、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适用范围 

（一）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企业，应为以下四类企业（不含分支机构）之一：有限责任公

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。 

（二）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企业，应当属于以下两种情形之一：1.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开展

经营活动；2.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的。 

（三）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适用简易注销登记程序：1.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

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；2.正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；3.有

股权（投资权益）正在被依法冻结、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的；4.有正在被立案调查、采取行

政强制、司法协助或曾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；5.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

记的；6.曾被终止简易注销程序的，包括曾被登记机关作出不予受理简易注销登记或者不予简

易注销登记决定的等情形；7.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，

按照工商总局公布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目录执行；8.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。 

（四）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特殊情形。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的，有关企业清算组可

持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，向被强制清算人的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。

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，有关企业破产管理人可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向破产人的

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。 

 

三、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程序须知 

（一）减少办事环节。企业无需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清算组及其负责人备案。但并不免除

企业的清算责任，企业在办理简易注销登记前，应当确保其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，不存在未结

清清算费用、职工工资、社会保险费用、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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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。 

（二）改变发布公告方式。企业在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前应主动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（广东）”（http://gsxt.gdgs.gov.cn/）《简易注销公告》专栏向社会发布拟申请简易注销登

记及全体投资人承诺等信息的公告（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程序终结或破产程序终结的企业除

外），公告期为 45 日。企业无需再用其他方式发布公告。企业应当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30 日内

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。 

（三）简化企业申请材料。企业仅需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申请材料申请简易注销登记，不

再提交清算报告、投资人决议、清税证明、清算组备案证明、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等材料：1．

《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申请书》；2．《全体投资人承诺书》（强制清算终结的企业提交人民法院终

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，破产程序终结的企业提交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，均无需提交

该项材料）；3．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》（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不委托代理

人的，无需提交该项材料）；4．营业执照正、副本。 

（四）缩短核准注销登记期限。登记机关收到申请后，对于公告期内未被提出异议的企业，

登记机关在 3 个工作日内依法作出准予简易注销登记的决定。 

（五）增加提出异议的社会监督功能。公告期内，省地税、国税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

商务等部门通过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对企业公告信息提出异议；有关利害关系人及其他相

关政府部门可通过公示系统《简易注销公告》专栏“异议留言”功能，对企业简易注销公告信

息提出异议。公告期届满后公示系统不再接收异议。对于公告期内被提出异议的企业，登记机

关依法作出不予简易注销登记决定。 

（六）强调企业自我承诺的诚信义务。企业应当对其公告的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和全体投

资人承诺、向登记机关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《全体投资人承诺书》是实施监督管

理的依据。企业在简易注销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,登记机关可以依法做出撤销注

销登记等处理,在恢复企业主体资格的同时将该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，并通过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广东）公示。有关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其相应权利。投

资人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企业办理简易注销登记所需登记申请文书规范和提交材料规范，可登录广东省工商行政管

理局门户网站（http://www.gdgs.gov.cn）下载，也可在登记机关窗口领取。企业办理简易注销登

记无需任何费用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

  2017 年 2 月 24 日 

 


